
憲政法制

發佈：2009-08-12, 週三 22:42
點擊數：14492

壹、縣市改制欠缺「憲政意識」

      行政院於今年6月29日提出「縣市改制說明」 1 ，基於「提升本身的競爭力，以確保我們
在國際上的優勢」、「兼顧區域均衡發展，以避免城鄉差距擴大，或貧富階層兩極化的後果」及
「現有行政區劃過於複雜，導致政府效能不彰的問題，也必須透過通盤規劃加以改善。」等理由
，核定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與台北市形成雙核心都會區，並朝向「北北基宜」區域發展努
力。台中縣與台中市合併為「台中市」，作為未來帶動「中彰投」區域發展的關鍵城市。高雄縣
與高雄市合併為「高雄市」，並肩負起帶動屏東縣發展的任務。台南縣與台南市則合併為「台南
市」，承繼過去數百年台灣歷史文化發展重鎮的角色，同時帶動「雲嘉南」地區的整體發展。

      此項說明中明白指出是為落實馬英九總統所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概念，並且表示，98
年3月25日舉行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會議」中，產官學界代表已對此提出許多寶貴建議。
文中特別指出，「三都」所指者乃是以台北都會區、台中都會區、高雄都會區為核心所形成的三
大生活圈，而「十五縣」所強調者乃是各具特色的地方治理。「三都」概念並不等同於傳統的「
直轄市」，而是整合人口聚落、地理區位、經濟產業、交通網絡、歷史文化、生態環境等諸多面
向的「生活圈」。每個大生活圈內至少有一個直轄市，但並非只能有一個直轄市，而可能包含二
到三個直轄市，只要這些直轄市之間可以構成綿密的生活網。並且，在區域發展上，以縣市改制
為契機，朝向「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
澎金馬」等七個區域的均衡發展。

      此項縣市改制說明，似乎勾勒出臺灣未來區域發展的藍圖。但是，此項涉及臺灣地方自治
存續與發展之重大議題，全國性議題，卻不曾出現任何具有「民主意涵」的討論。立法院完全沒
有任何聲音，「行政區劃法」仍屬草案階段，各地方自治團體為爭取升格，獲取中央的青睞，無
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整個議題的發展只是貫徹政見的表達，完全欠缺制度性的思考。憲
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中所設之地方自治制度究竟在「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區域均衡發展」的方針
之下如何具體實踐，隻字未提。由此可見，關於縣市改制的議題，完全沒有「憲政意識」。

貳、地方自治受憲法的制度性保障

      憲法文獻或地方自治的討論中皆再三強調，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發展之基礎，受到憲法
的「制度性保障」。現行憲法第十一章當中雖有地方制度之設計，但是其適用對象係制憲當時的
中國。因為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流亡來台，憲法所設體制，因為時空因素無法落實。因此，台灣
數十年間雖宣稱實施地方自治，但是皆以行政命令為據，欠缺法律明文。 

      此種現象曾引起憲法爭議，1990 年 4 月 13 日作成之司法院釋字第259號解釋即指出：「
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為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所明定。惟上開法律迄未制定，現行直轄市各
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事項，均係依據中央頒行之法規行之。為貫徹憲法實施地方自治之意旨，
自應斟酌當前實際狀況，制定直轄市自治之法律。在此項法律未制定前，現行由中央頒行之法規
，應繼續有效。」此號項解釋雖魏未明文宣告此種地方自治違憲，但其確認憲法規定之意旨，即
間接地表示當時的地方自治並不符合憲法之要求。此項問題一直到1994年以增修條文方式進行第
三次修憲之後，立法院制定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才獲得改進。然而，因為後來的凍省鬥爭
，又導致制度變革。「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施行後，省為
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惟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
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司法院釋字第467號解釋）。從地方自治制度演變可知，臺灣的地
方治理，向來皆非制度設計之思考，而是政治運作之產物。此次縣市改制問題同樣產生類似的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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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疑義。

參、此次縣市改制的民主參與不足

      此次縣市改制係由有意願之縣市議會作成決議，並由各該縣市政府單獨或共同提出申請
，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民主原則所要求之「政治意志由下向上形成」。但是，此次縣市改制的重要
目標為「區域均衡發展」，其決定是涉及所有縣市，產生財政與人力資源的重新分配，勢必引起
排擠效應。作為受到決定影響之利害關係人或當事人，其他未提出申請或申請未通過之縣市人民
的聲音何在？整個事件過程當中並無適當程序讓其表達意見。 

      此外，最奇怪的現象是作為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院完全邊緣化。憲法第63條規定，立法院
享有「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司法院釋字第520號）。縣市改制既然以「提升國家競
爭力」及「區域均衡發展」為目標，則非純屬地方事務，而與國家治理密切關聯。立法院本於職
權，本應積極行使監督與參與之責，但是，立法院未善盡其憲法功能。地方意見無法充分表達，
立法院怠於行使職權，明白顯示此次縣市改制的民主參與不足。

肆、此次縣市改制不符法治國原則

      最後，此次縣市改制另外一項憲政問題就是不符法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
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司法院釋字第589號
解釋）「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總統或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乃實現民意政治之途徑。總
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見，獲選民支持而當選，自得推行其競選時之承諾，從而總統經由其任
命之行政院院長，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見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政策，毋迺政黨政治之常態。惟無
論執政黨更替或行政院改組，任何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改變仍應遵循憲法秩序所賴以維繫之權
力制衡設計，以及法律所定之相關程序。蓋基於法治國原則，縱令實質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理由書）基此解釋意旨可知，此次縣市改制縱有其正當性，也必
須具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地方自治制度及自治層級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在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中有明
文依據。但是，關於行政區劃在憲法上則欠缺明確之規定。在法律層面上，地方制度法第四條規
定，僅以「人口數目」為基準，規定設置直轄市、準直轄市、市及縣轄市之標準，至於省、縣、
鄉鎮等則乏明確的設置標準。行政區劃如何進行更無任何法律依據。因此，此次縣市改制之審查
標準完全由主管機關內政部訂定，欠缺明確的法律授權。是否改制，完全是政治考量，而非依照
法定要件而來，其效力值得商榷。本文以為，基於「住民自治理念」與「垂直分權功能」，縣市
改制是屬於憲政制度的設計，不能成為中央的政治恩典。中央也不可以在沒有「行政區劃法」的
架構規定之下同意縣市改制，否則將抵觸憲法的「法治國原則」，完全變成人治。

伍、結論

      此次縣市改制，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及「區域均衡發展」為目標，雖有其正當性，可惜
，自始就欠缺憲政意識。總統雖得推行其競選承諾，但是，縱有正當性，也不能忽略合法性。行
政院之改制決定過程，人民並無適當參與管道，立法院也未善盡監督與參與之責，明顯存有憲政
疑義。基於「住民自治理念」與「垂直分權功能」之理念，當務之急乃在立法院必須儘速制定行
政區劃法，修正地方制度法與其他相關法律。並且，在有關地方制度與行政區劃之過程中，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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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人民之民主參與，如此方符合憲法之要求，真正落實民主政治。

作者陳耀祥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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